记录编号：RD895


居民按人口计算阶梯式水量申请表

水表电脑编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

类别
	□居民户  □集体宿舍  □出租屋
	申请人数
	人

	用户

名称
	
	屋主：

联系电话：

	用水

地址
	
	

	所属居(村)委、单位
	
	住房面积
	     平方

	详细居住人口登记

	序号
	姓名
	与屋主关系
	序号
	姓名
	与屋主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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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6
	
	

	17
	
	
	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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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
	
	

	21
	
	
	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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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4
	
	

	25
	
	
	26
	
	

	27
	
	
	28
	
	

	29
	
	
	30
	
	

	31
	
	
	32
	
	

	33
	
	
	34
	
	

	35
	
	
	36
	
	

	37
	
	
	38
	
	

	39
	
	
	40
	
	


（转背面）

（续上页）

	序号
	姓名
	与屋主关系
	序号
	姓名
	与屋主关系

	41
	
	
	42
	
	

	43
	
	
	44
	
	

	45
	
	
	46
	
	

	47
	
	
	48
	
	

	49
	
	
	50
	
	

	情 况 核 实

	居委（村委、单位、派出所）意见：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：

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班组核查：      人

经办人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领导审批：

签名：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
	1、所需资料：

•居民户需提供户口簿，由居委（村委）盖章确认

•单位集体宿舍需提供暂住证，由单位盖章确认

•出租屋需提供在房管局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、暂住证，并由出租屋所在地派出所、村委或居委盖章确认。

2、受理程序：

用户提出申请→居（村）委、单位或派出所意见→我司上门核查→按核查结果确定实际人数

3、核定有效期：
每次核定的有效期为半年，半年内不再进行调整，半年后若用户用水人数增减时，用户应主动告知我司；我司有权核查用户人数的变化情况，并根据核查后的结果调整其阶梯式水价的用水量基数。
4、核定结果只作调整下一周期用水量基数的依据，不作补交或退还已收水费之用。


	备注
	


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: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